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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标准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广东省日化商会提出和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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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用化学品用椰油酸甲基单乙醇酰胺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日用化学品用椰油酸甲基单乙醇酰胺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

运输和贮存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以天然油脂与甲基单乙醇胺为原料，反应生成的椰油酸甲基单乙醇酰胺非离子表面活

性剂产品。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601 化学试剂 标准滴定溶液的制备

GB/T 602 化学试剂 杂质测定用标准溶液的制备

GB/T 603 化学试剂 试验方法中所用制剂及制品的制备

GB/T 3143 液体化学产品颜色测定法（Hazen单位-铂-钴色号）

GB/T 6368 表面活性剂 水溶液pH值的测定 电位法

GB/T 6682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GB/T 11275 表面活性剂 含水量的测定

GB/T 11989 阴离子表面活性剂 石油醚溶解物含量的测定

GB/T 15046 脂肪酰二乙醇胺

GB/T 22328 动植物油脂 1-单甘酯和游离甘油含量的测定

《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

3 产品结构式

椰油酸甲基单乙醇酰胺的结构式：

C
O

R N(CH3)CH2CH2OH

（R=C7~17烷基）

4 技术要求

感官、理化、微生物和重金属指标应符合表1规定。

表 1 感观、理化、微生物和重金属指标

指标名称 指标要求

感官指标
外 观 淡黄色透明液体

气 味 轻微胺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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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续）

理化指标

pH值（5%甲醇水溶液,V/V=1:1） 9.0~10.5

色泽（Hazen） ≤400

甘油含量（%） ≤12.0

水分含量（%） ≤0.5

石油醚溶解物含量（%） ≤10.0

胺值（mgKOH/g） ≤15.0

酰胺含量（%） ≥76.0

微生物指标

菌落总数（CFU/g或 CFU/mL） ≤500

霉菌和酵母菌总数（CFU/g或 CFU/mL） ≤100

耐热大肠菌群（g或 mL） 不得检出

金黄色葡萄球菌（g或 mL） 不得检出

铜绿假单胞菌（g或 mL） 不得检出

重金属指标

铅（mg/kg） ≤10

汞（mg/kg） ≤1

砷（mg/kg） ≤2

镉（mg/kg） ≤5

5 试验方法

5.1 一般规定

本标准除另有规定外，在分析中仅使用确认为分析纯及以上的试剂，试验中所需的标准滴定溶液、

制剂及制品，在没有注明其它要求时，均按GB/T 601、GB/T 602、GB/T 603的规定制备，实验用水应

符合GB/T 6682中三级水规格。

5.2 外观

取适量试样置于干燥洁净的透明玻璃器皿内，在非直射光条件下目测。

5.3 气味

取试样用嗅觉进行鉴别。

5.4 pH值的测定

将样品配成5%甲醇水溶液（甲醇/水=1:1，V/V），按GB/T 6368中规定的方法测定。

5.5 色泽的测定

按GB/T 3143中规定的方法测定。

5.6 甘油含量的测定

按GB/T 22328中规定的方法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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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水分含量的测定

按 GB/T 11275中规定的方法测定。

5.8 石油醚溶解物含量的测定

按 GB/T 11989中规定的方法测定。

5.9 胺值的测定

5.9.1 原理

在规定条件下，滴定 1 g样品中的胺所消耗的盐酸相当的氢氧化钾的毫克数（mg/g），称为胺值。

5.9.2 测定方法

按 GB/T 15046中规定的方法测定。

5.10 游离胺含量的测定

5.10.1 测定方法

同 5.9.2。

5.10.2 结果计算

游离胺的含量以质量分数表示，按式（1）计算：

-310 75.13 100c VX
m

 
   （1）

式中：

X——游离胺的含量，%；

C——盐酸标准溶液的浓度，单位为摩尔每升（mol/L)；
V——滴定消耗的盐酸标准溶液体积，单位为毫升（mL)；
75.13——甲基单乙醇胺的摩尔质量，单位为克每摩尔（g/mol)；
m——试样质量，单位为克（g）；
以平行测定结果的平均值并表示至一位小数作为结果，平行试验结果之差应不大于 0.5%。

5.11 酰胺含量的测定

酰胺含量的测定采用化学扣减法，按式（2）计算：

1 2 3 4 5100%X X X X X — — — — （2）

式中：

X1——酰胺含量，%；

X2——甘油含量，%，由 5.6算得；

X3——水分含量，%，由 5.7 算得；

X4——石油醚溶解物含量，%，由 5.8算得；

X5——游离胺含量，%，由5.10算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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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微生物和重金属指标

按《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中规定的方法测定。

6 检验规则

6.1 组批

产品按批交付验收，以一次投料生产或同一贮存器中的均一产品为一批。

6.2 取样

收货方验收、仲裁检验所需的样品，应根据批量大小按表2确定样本大小，交收双方会同在交货地

点从交付批中随机抽取样本。

表 2 批量和样本大小

单位：桶

批量 1 2～15 16～50 51～150 151～500 ＞500

样本大小 1 2 3 5 8 13

6.3 取样方法

采样时用采样器自包装桶插入不少于四分之一深处采集样品，每个样本桶中采样量应相近，样品应

迅速置于具塞样品瓶中，并加塞，采样总量不小于1.5kg。将采取的样品仔细混合均匀后，分装于清洁、

干燥的容器中，签封。标签上应注明产品名称、产品批号及数量、生产单位、样品编号、采样日期、采

样人。样品一份用于检验，另一份保存三个月备查。待检样品应置室温阴凉、干燥密闭保存。

6.4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项目包括外观、气味、pH值、色泽、甘油、水分、石油醚溶解物、胺值、酰胺含量。

6.5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项目包括表1的全部内容，下列情况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正式生产时，原料、工艺、设备、管理等方面（包括人员素质）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质

量时；

b) 正常生产时，应定期进行型式检验；

c) 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d)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e) 国家行业管理部门和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时。

6.6 判断方法

如果检验结果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标准要求时，可重新取两倍桶样本采取样品对不合格项进行复

检，复检结果仍不合格，则判该批产品不合格。

6.7 仲裁检验

6.7.1 收货单位有权按照本标准对收到的产品检验，如收方对产品质量有异议时，可交收双方会同加

倍抽样复检。

6.7.2 如交收双方对产品质量有争议，经协商仍不能解决，由仲裁机构按本标准检验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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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7.1 标志

包装物外壁印刷和张贴的标志（图案及文字）应清晰美观，无脱色，并标明应有下列标志：

a) 产品名称或代码；

b) 生产批号或生产日期；

c) 毛重和净含量；

d) 有防水、防潮等文字或标识；

e) 生产企业名称、地址和联系电话等。

7.2 包装

本品采用不影响产品质量的专用清洁容器包装，净含量应符合标称质量。

7.3 运输

运输过程中保持容器口向上，防止日晒、雨淋、受潮，搬运过程中应轻装轻卸，避免包装破损。

7.4 贮存

产品应贮存在清洁、阴凉、通风、干燥且不受阳光直射和雨淋的场所中。产品在上述贮运条件且未

启封的情况下，自生产之日起保质期不低于一年。


